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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一）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

列报》（以下简称“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二）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执行新收入准则”）。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1）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2019 年 1 月 1 日； 

2）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 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



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

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

关规定； 

3）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后，公司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修订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或者未到执行

日期的仍执行财政部前期发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4）变更原因及合理性：公司依据财政部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

政策变更，公司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5）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以按照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的规

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

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1）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835,188,172.56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835,188,172.56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80,643,333.94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84,913,443.28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95,729,890.6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6,072,081,919.49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653,492,336.85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4,000,000.00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0,481,586,124.53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0,415,433,775.81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以成本计量 (权益

工具) 
7,739,478.97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7,739,478.97 

预收款项 摊余成本  1,577,450,392.11 
预收款项 摊余成本 1,576,159,392.11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1,291,000.00 

 



（2）母公司 

（二）、执行新收入准则 

1）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2020 年 1 月 1 日； 

2）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原收入准则），以风险报

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

认：本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本公司既没有保

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相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并且相关的收入和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

靠地计量。 

3）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

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

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

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4）变更原因及合理性：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

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在衔接规定方面，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

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

整可比期间信息。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重新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708,971,099.52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708,971,099.5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81,516,908.59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5,260,056.71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46,256,851.8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627,575,445.9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375,547,337.6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2,232,132,718.0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2,170,671,693.81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以成本计量 (权益

工具) 
1,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1,000,000.00 



评估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5）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衔

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

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能够更加准确、公

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

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上

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监事会认为，会计政策的变更能够更加准确、公允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